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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通則
一、目的：
  (一)年度財產保養檢查：為使本所財產經常保持良好狀態，發揮功能，增加研發效率。
  (二)年度財物清點檢查：為增進本所財物管理效率，並使各類財物料帳相符。
  (三)年度房舍環境維護檢查：為增進本所房舍保持良好使用狀況，並美化環境、維護清潔。
二、範圍：本所各單位現有之全部財物(第一、二、三、四、五、六、七類及權利)及各館舍、四周環境維護。
三、檢查清點時機：依據年度財產保養檢查及財物盤點作業實施計畫之內容排定期程前二個月函知各單位辦理，並得依實務需要調整之。
四、編組：
  (一)年度財產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初檢小組：由本所各單位比照年度複檢小組編組方式實施。
  (二)年度財產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複檢小組：小組長由主任秘書兼任，秘書室主任兼任副小組長，下設財產保養檢查、財物清點檢查、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三個分組。其成員包括秘書室、主計室、政風室及本所指定之專業檢查人員。
五、年度檢查清點總結報告：年度檢查清點實施完畢後，兩個月內陳報檢查結果及建議事項，經核可後發函公告。
六、年度檢查及清點所發現之缺點，經各單位改進完成後，由檢查人員複查，並追蹤至合格結案為止。
七、本作業要點有未盡事宜，得修訂之。
         第二節  財產保養檢查
一、檢查範圍：本所各單位之機械、儀器、車輛、電腦、電子及化學等設備。
二、檢查時機：
  (一)技術檢查：各使用單位參照使用維護說明書自定。
(二)預防保養檢查：各使用單位參照使用維護說明書自定。
  (三)各單位主管檢查：各單位主管(組長、主任、計畫主持人)每年度實施檢查二次，即於每年配合年度財產保養及清點檢查實施一次，及每年六、七月由各單位視實際狀況自行排定再檢查一次。
三、檢查項目：
  (一)年度財產保養檢查：
      1、各級主管檢查，財產使用及保養之執行情形。
      2、財產保養檢查資料(包括使用維護說明書、使用紀錄、保養修理紀錄、附件清冊及技術手冊等)之記載、運用與保存。
      3、使用及保養狀況(含不常用及停用財產之處理)。
      4、預防保養及技術檢查與校正執行情形。
  (二)各單位主管檢查：
      1、督導全組(室、專案計畫)同仁實驗室及工作場所之設備、機具、儀器等保持正常運作。
      2、抽查部分財產保養情況，並督導所屬確實改正缺點。
  (三)預防保養檢查：由使用單位指定專人負責辦理。
      1、定期保養：
         (1)保養及檢查程序、項目、內容、日期等由各單位參照財產使用維護說明書自行釐定實施之。
(2)車輛(含特種車)應參照車輛使用維護說明書自行釐定實施之。
      2、每日保養：
         (1)本項保養應確保財產清潔、乾燥、適當潤滑與防護及必要之固定或調整。
         (2)財產有特別規定者，則從其規定。
  (四)技術檢查與校正：
      1、由各使用單位遴選富有經驗之人員按照維護說明書規定之時機與項目作深入之檢查。
      2、使用單位於必要時，自行洽請相關校正單位派員校正，以確保財產在可用之精度範圍內。
      3、必要時可請原供應廠家(製造廠)辦理之。
      4、車輛(含特種車)由秘書室派員定期送監理單位檢驗。
四、規定事項：
  (一)凡財產總值(含附件價值)在新台幣(以下同)五十萬元(含)以上者，列入年度財產保養檢查之主要檢查項目。
  (二)凡財產總值在二十萬元(含)以上者，列為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檢查之主要項目，每次實施檢查時，抽查百分之五十為原則，規定時程內應檢查完畢。
  (三)凡總值在二十萬元(含)以下之財產列為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抽查項目。
  (四)凡經定期保養、檢查、及校正後之財產，均應在財產預防保養表(卡)或保養修理表上記載。
  (五)財產預防保養表(卡)應含保養程序、項目、要點及其實施日程等項。
  (六)保養修理紀錄卡，應含日期、工作項目、修理人簽章等項。
  (七)實驗紀錄簿應含所使用財產之種類、數量、型號、使用時間、實驗數據及結果等項之紀錄。
  (八)其他事項併於年度保養檢查內規定之。
  (九)單位所屬財產檢查紀錄表(附表一)、財產檢查項目(附表二)、財產檢查日程表(附表三)、財產檢查紀錄表(附表四)、核能研究所財產保養、技術檢查紀錄表(附表五)。
         第三節  財物清(盤)點檢查
一、檢查範圍：本所各單位現有之全部財產和物品(含自製組裝設備及有關憑單)。
二、清(盤)點作業方式：
  (一)各使用保管人清(盤)點：就其所保管財物逐項清點。
  (二)各單位(專案計畫)清(盤)點：由各單位就其單位所有財產項數之全部及物品項數之半數作清點，辦理方式於每年度清(盤)點作業實施計畫內訂定之。
  (三)清(盤)點期間，嚴禁將私人財物存放所區內，否則應提供充分證明文件憑辦處理，各單位如有鏽蝕損壞之財產，清點(盤)前應完成保養或報廢手續，以免負損害賠償之責。
  (四)複檢小組應辦事項：
      1、年度清(盤)點：由複檢小組，檢查各單位之各級清點作業資料狀況，並視實際需要加以抽點核對，作為獎懲之依據。
      2、複檢小組依據各清(盤)點單位所報紀錄檢討報告、財產及物品進行重點式清點，必要時將針對一萬元(含)以上財產進行全面清(盤)查，並按評分表記載優劣，作為獎懲之依據。
  (五)各單位應辦事項：
      1、各單位執行清點人員，務必對各類財產現品與帳籍數量確實核對完全相符，詳實記載於甲式財產卡及保管位置卡內備查。
      2、依據各單位電腦報表資料及財產保管卡記載數量，於現場逐項核對清(盤)點現品，並黏貼標籤，清(盤) 點完畢以後再分類統計填具清(盤)點紀錄檢討報告表，於複查前三日送秘書室彙整陳核處理。
  (六)核能研究所財物清(盤)點檢查紀錄表(附表六)、單位所屬財物檢查複查紀錄表(附表七)、財產保養檢查綜合評分表(附表八)、財物分類清(盤)點記錄檢討報告表(如附表九)、財物清(盤)點評分表(附表十)。
三、清點(盤)作業使用表單於實施年度清(盤)點時逕由秘書室管理科網站下載。
         第四節  房舍環境維護檢查
一、範圍：本所各單位管理之房舍、辦公室、實驗室及所屬管轄四周之環境。
二、檢查方式：
  (一)房舍屋頂漏水、排水溝、裝潢傢俱、藝術品設置、門窗清潔、地面清潔、廁所清潔。
  (二)室內、外環境清潔、垃圾資源回收、花木及辦公處所管理。
  (三)房舍環境維護評分表(附表十一)。
三、房舍環境保養檢查應配合年度財物清點保養檢查時一併實施。
         第五節  獎懲
一、團體獎懲：
  (一)參與年度財產保養及財物清點暨房舍環境維護檢查評比對象為各保管單位。
  (二)各單位成績之計算由組成之複檢小組評定之。
  (三)各單位成績相同時，以列管財物之多寡及總金額較高之單位優先排名。
[bookmark: _GoBack]  (四)年度財產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績優單位各取第壹名頒獎牌乙面，第壹名之單位主管由各所屬單位簽請辦理獎勵。
  (五)總成績排名最後者，且其總分在七十分以下之單位，除予以公布外，單位主管之處分，由總結報告內提請人事室於年度獎懲案內檢討辦理。
二、個人獎懲：
  (一)年度財產保養、財物清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獲得第壹名之單位，該單位主管應對優秀之財物管理或保管人簽請適當獎勵。
  (二)總成績排名最後者，且其總分在七十分以下之單位，由各所屬單位根據年度檢查清點總結內檢查情形，對較差單位主管及人員簽請適當處分，並將執行情形提送複檢小組參考。
  (三)各單位可自行按年度檢查清點總結檢查之優劣情形自行檢討，併入年度考績內辦理獎懲。
  (四)複檢小組：
      1、財產保養不力(如財產嚴重鏽蝕)或財物保管不善(如財物遺失隱匿不報)情節重大時逕行檢討簽請處分，情節較輕時得建議各保管單位檢討辦理。
      2、未按規定實施保養檢查或未實施清點之單位，得視情節輕重，對督導及承辦人員檢討簽請處分。
      3、使用單位維護保管之房舍嚴重漏水或環境髒亂影響衛生安全時，得視情節予以簽請處分。
      4、使用年限超過二十年之財產，因計畫停止、閒置未使用、逾期老舊、停用已久、不堪修復或無修復價值者，單位未積極處理報廢、繳庫、除帳等情事，得對督導及承辦人員檢討簽請處分。
      5、本所財產及物品保管人或使用人，對財物未妥善保管，因故意或過失，致財產遭受損害時，依國有財產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6、本所財產保養檢查複檢小組成員，得簽請給予嘉獎1次，以嘉勉其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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